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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台府行复〔2024〕80 号

申请人：台山市赤溪镇渡头村庆丰一经济合作社, 地址：广

东省台山市赤溪镇渡头庆丰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邓理想。

申请人：台山市赤溪镇渡头村庆丰二经济合作社, 地址：广

东省台山市赤溪镇渡头庆丰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干明。

申请人：台山市赤溪镇渡头村庆丰三经济合作社, 地址：广

东省台山市赤溪镇渡头庆丰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炽宏。

三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：廖丽雅、黄铿健，均系广东瀛凯

邦（斗门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府，地址：台山市赤溪镇田

头圩镇前路 2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小仪，镇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徐静凡，系该政府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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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：杨晓鸣。

第三人：杨某珊。

第三人：胡某。

第三人：杨仕平。

第三人：黎某。

第三人：吴某。

申请人台山市赤溪镇渡头村庆丰一经济合作社、台山市赤溪

镇渡头村庆丰二经济合作社、台山市赤溪镇渡头村庆丰三经济合

作社（简称“三申请人”）不服被申请人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府

（简称“赤溪镇政府”）于 2024 年 6 月 3 日作出的台赤镇决字

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，于 2024 年 7

月 26 日向台山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立案

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

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；

2.依法对土地争议案件作出决定，即依法解决三申请人与杨

晓鸣、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

议问题，同时依法确定乌鸦落阳山和粪箕强山属于三申请人集体

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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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：

一、关于案件事实补充陈述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在被申请人正式发出赤府规字〔2023〕001 号《受理

通知书》前，申请人已经依法申请了台山市科格测绘有限公司针

对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在三申请人所有的土地上

述违法所建房屋申请了具体坐标测量，即申请人已经向被申请人

提供了举证的土地使用权的争议范围，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对此进

行调查和核实，但是被申请人并未开展任何调查和核实，明显属

于行政不作为。

（二）三申请人提交《土地使用权争议调处申请书》时已经

提交了杨晓鸣把案涉土地转让给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

吴某等人所涉及的《土地转让买卖合同》的模板。如前所述，只

要被申请人根据三申请人提交的具体违章建筑的位置找到杨某

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等人，即足以证明杨晓鸣并非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（从杨晓鸣的身份证号码可以判断其应为

港澳籍人士）, 但是杨晓鸣却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买卖转让，

其行为明显涉及违法，甚至犯罪，但是被申请人视而不见听而不

闻，存在明显的渎职行为。

二、针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决定书》,申请人认为被申

请人违反法定程序，针对其所谓查明的事实的“证据材料”没有

进行任何查证，未依法送达，违法使用未经质证的材料作为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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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的证据，请台山市人民政府依法纠正。

被申请人驳回申请人申请的理由中所提及的《庆丰村卖乌鸦

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两份合同书(以下简称

两份合同) 并未依法送达申请人，且未经申请人质证和核实，被

申请人也未明确陈述上述两份合同的来源以及调查取证的过程，

故该两份合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

根据《决定书》第 5 页记载内容可知，申请人依法提交的材

料中并不包括被申请人所提及的两份合同，同时被申请人又明确

在向杨晓鸣、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送达《答辩通

知书》后，上述案涉土地争议的人员在期限内均未提供任何答辩

意见及答辩资料。由此可见，被申请人所提及的这两份合同来源

不明，若该两份合同经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取得，则被申请人应该

明确陈述取证的具体情况，依法把上述两份合同送达申请人，由

申请人质证和核实。根据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十

三条：“人民政府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，应当进行调

查核实，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“驳回

申请人的申请”所根据的证据来源不明，未经核实质证等法定程

序，明显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

三、被申请人怠于履行自身职责，严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以及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的相关规

定，请求台山市人民政府依法监督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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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申请人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。

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土

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由人

民政府处理。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；个人

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处理。”以及根据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三

条：“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

的调解和处理（以下简称调处）工作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与杨晓

鸣、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

纠纷，被申请人负有作出行政决定的法定职责。

2.被申请人在《决定书》中已经明确其本身是处理本次土地

纠纷的适格主体。

3.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土地管理和监督的工作职

能，更没有履行其作为乡级人民政府应对有争议的土地使用权作

出行政决定的行政职能。具体表现如下：

根据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十三条：“人民政

府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，应当进行调查核实，才能作

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”以及第十四条：“人民政府受理的土地权

属纠纷案件，能够调解的，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，在查明

事实、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，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，达成

协议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行政决定的裁决者，负有核实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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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提交的证据以及进行调查取证的职责，依法应当组织和促使

争议双方之间达成调解，但是被申请人在受理本案后，并未开展

任何实际工作，不仅没有任何调查核实过程，更加没有相约争议

各方进行调解，针对申请人所提出的侵占土地使用权的各方，被

申请人明知违章建筑所在之位置，在已经充分掌握这些实施了侵

占土地使用权的争议方的实际居住地后，被申请人连上门询问，

向实施侵占行为的人作出调查笔录的基本过程都没有，由此可

知，被申请人从未为处理本案的土地使用权争议，履行过任何工

作义务，其仅是为了应付法院的判决而草率地驳回了申请人的申

请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“驳回申请人申请”的决定没有任何事实和

法律依据。

1.结合申请人的第一大点内容可知，被申请人驳回申请人申

请所依赖的证据，即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

箕强山合同》两份合同因来源不明，未依法送达申请人，且未经

申请人核实和质证，依法不能作为本决定认定事实的证据。

2.被申请人对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

强山合同》两份合同的理解明显自相矛盾，前言不对后语，毫无

逻辑可言。

（1）根据被申请人在《决定书》第 5 页中摘抄这两份合同

的以下内容：“庆丰村收款后，乌鸦落阳山（粪箕强山）归古某



- 7 -

所有，任何人无权争执。”可知，该两份合同从未提及“土地使

用权”,而从上述两份合同的内容以及“归古某所有”的表述所

反映出来的交易客体是指乌鸦落阳山和粪箕强山的土地所有权。

因此，被申请人在《决定书》第 7 页中认定：申请人已经于 1995

年 2 月 5 日对乌鸦落阳山以及粪箕强山的“使用权”作出了处理

的说法毫无事实依据。

（2）同时，既然被申请人认为：“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

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的法律性质认定，超出本机关

的职权范围”, 那么在被申请人认为在其职权范围内不能认定上

述两个合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，又为何以此认定庆丰村在1995

年 2 月 5 日已经对乌鸦落阳山、粪箕强山的使用权作出处理。被

申请人在《决定书》第 6 页中的陈述为：“庆丰村已于 1995 年

2 月 5 日对乌鸦落阳山、粪箕强山的使用权作出处理。《庆丰村

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的法律性质认定，

超出本机关的职权范围。……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”由此可见，

被申请人事实上已经采信了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

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，所以才能以此认定庆

丰村在 1995 年 2 月 5 日已经对乌鸦落阳山、粪箕强山的使用权

作出处理，即被申请人已然对上述两份合同的法律性质作出了认

定，与其陈述自相矛盾。

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的土地不存在土地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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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争议，而申请人要求解决的是与杨晓鸣、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

平、黎某、吴某这些个人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纠纷，而非与古某的

土地所有权争议纠纷。被申请人所审查的证据与本案的诉求毫无

关联。

如果被申请人认为在解决申请人提出的争议的过程中需要

调取了这两份证据，至少应该依法送达给申请人，并允许申请人

核实和质证，但是被申请人现直接以这两份针对土地所有权的合

同，而与土地使用权毫无关联的合同作为证据，则被申请人作为

行政决定的主体，至今未对申请人就该两份合同与本案土地使用

权的争议有何关联进行说明的情况下，以此驳回申请人关于“土

地使用权”争议的申请，从事实层面来看，被申请人的证据和结

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，其陈述根本就是自相矛盾。

3.从法律层面来看，被申请人驳回申请人申请的结论也是完

全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
（1）被申请人引用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七

条规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。《广东省土地权

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七条规定了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必须符合的三

个条件，根据（2023）粤 0704 行初 494 号《行政判决书》的判

决内容，以及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12 月 4 日作出的赤府（规）字

〔2023〕001 号《受理通知书》可知，申请人针对土地使用权的

调处申请已经事实上被依法予以受理，故被申请人作为职权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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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受理后只能依职能进行实体处理，就争议的土地使用权如何处

理作出明确的结果，其无权直接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被申请人在

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后并未对有关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任何实体

处理，也未对目前侵占土地使用权事实进行任何调查核实，明显

违反法律规定的。

（2）被申请人混淆自身行政裁决的职责和法院司法审判的

职责，企图把理应由自身承担的行政裁决责任转嫁给法院，违背

依法行政的行为准则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一条：“农民集体

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

民委员会经营、管理；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

小组经营、管理；已经属于乡（镇）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乡（镇）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。”以及第二条：“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土地使用权可

以依法转让。”的规定可知，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土地买卖，在法

律已经明确赋予地方政府针对“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”处理

的权力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为了回避实体问题，一方面以《庆丰

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记载的内容认

定申请人对所谓的土地使用权作出了处分，一方面又自称对上述

两份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，超出其职权范围，简直就既罔顾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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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又前言不对后语。

若被申请人调取的两份合同皆是涉及所谓的“买卖”乌鸦落

阳山以及粪箕强山的相关内容，则被申请人作为土地使用权纠纷

的处理机关，针对这种非法处置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同样理所当然

有法可依，但是被申请人不但不依法对上述明显违法的合同性质

作出认定，反而一方面先把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

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的“买卖内容”定义为“土地使用权”,然

后以超出本机关的职权范围驳回申请人的申请，其行为明显是为

了回避实体问题，怠于履行自身职责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，罔顾法律规定，怠于履

行职责，并未对任何土地使用权的争议进行处理，请台山市人民

政府依法纠正。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有：

1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（庆丰一）复印件；2.法人身份

证明书（邓理想）复印件；3.邓理想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4.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（庆丰二）复印件；5.法人身份证明书（陈

干明）复印件；6.陈干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7.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登记证（庆丰三）复印件；8.法人身份证明书（张炽宏）复印

件；9.张炽宏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10.赤府（规）字〔2023〕001

号《受理通知书》和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

件行政决定书》复印件；11.《台山市赤溪镇吴炳昌路路边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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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测绘报告》及附图复印件；12.台林证字第 No.020063 号《山

权林权证》（部分页面）和台集有（2012）第 01700613 号《集

体土地所有证》（部分页面）复印件；13.台自然资信息公开〔2022〕

第 11 号-公告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复印件；14.台自然资信

息公开〔2022〕第 12 号-公告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复印件；

15.台赤府停字〔2021〕4 号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复印

件；16.台赤府停字〔2021〕5 号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复印件；17.《土地转让买卖合同》复印件；18.赤府（规）字〔2023〕

001 号《受理通知书》复印件；19.广东瀛凯邦（斗门）律师事

务所 函原件；20.律师证复印件等。

以上证据申请人均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答复人有权对涉案土地使用权纠纷进行调处，并已依法

履行职责。

三名被答复人向答复人提出的申请事项为确定粪箕强山以

及乌鸦落阳（洋）山的土地使用权属其所有。因三名被答复人属

于单位，杨晓鸣等 6 名被申请人属于个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、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

例》第五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该土地使用权纠纷由乡（镇）或

县级人民政府调处。被答复人选择向答复人提出申请，答复人是

处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纠纷的适格主体，有权进行调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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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三名被答复人提出土地使用权争议调处申请，答复

人受理并进行了审查，作出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

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,已依法履行职责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

案件行政决定书》属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准确，程序合法。

答复人经审查案涉土地使用权纠纷相关资料，确认以下事

实：1、根据被答复人提交的证据一《山权林权证》（台林证字

第 No.020063 号，1982 年 11 月 13 日颁发）显示，持证单位是

渡头大队庆丰三队，其中山名为“大崩岗”的四至范围提及“东

至粪基强、北至乌鸦落洋”；2、1995 年 2 月 5 日，庆丰村作为

甲方，古某作为乙方，同日签订有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

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两份合同，其中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

山合同》第 1 条注明“甲方收款后，乌鸦落阳山归乙方所有，任

何人无权争执，交易后双方不得反悔”，第 5 条注明“甲乙双方

明白，不得争议”;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第 1 条注明“甲

方收款后，粪箕强山归乙方所有，任何人无权争执，交易后双方

不得反悔”，第 5 条注明“甲乙双方明白，不得争议”。

根据被答复人提供的证据一《山权林权证》（台林证字第

No.020063 号）、证据二《台集有（2012）第 01700613 号土地

所有权证》,内容均未能明确是否包含“粪箕强山”“乌鸦落阳

（洋）山”权属，也未能明确“粪箕强山”“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”

的具体坐落范围，因此无法确定三名被答复人是否为“粪箕强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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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”的权属人，也无法确定被答复人提出的土

地使用权争议范围是否位于“粪箕强山”“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”

范围内，而“粪箕强山”“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”具体坐落范围以

及所有权的认定，超出答复人的职权范围；其次，根据《庆丰村

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内容，庆丰村已

于 1995 年 2 月 5 日对乌鸦落阳山、粪箕强山的使用权作出处理，

对于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是

否有效等法律性质认定，超出本机关的职权范围，如被答复人对

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的效力

存疑，应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法律途径进行确认。据上，

答复人根据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七条的规定，作

出驳回申请的决定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作出的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

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准确，程序合

法，恳请予以维持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有：

1.关于自留山权属争议处理申请复印件；2.补充申请材料告

知书复印件；3.土地使用权争议调处申请书复印件；4.诉讼材料

清单、证据清单复印件；5.台林证字第 No.020063 号《山权林权

证》（部分页面）复印件；6.台集有（2012）第 01700613 号《集

体土地所有证》（部分页面）复印件；7.台自然资信息公开〔2022〕

第 11 号-公告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复印件；8.台自然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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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〔2022〕第 12 号-公告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复印件；9.

台赤府停字〔2021〕4 号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复印件；

10.台赤府停字〔2021〕5 号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复印

件；11.《土地转让买卖合同》复印件；12.补充申请材料告知书

（第二次）复印件；13.《台山市赤溪镇吴炳昌路路边房屋测量

测绘报告》及附图复印件；14.（2023）粤 0704 行初 494 号《行

政判决书》复印件；15.赤府（规）字〔2023〕001 号《受理通

知书》、送达回证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复印件；16.台赤镇

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、送达回证

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复印件复印件；17.大众公园建设的相

关资料复印件等。

以上证据被申请人均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。

本机关依法追加杨晓鸣、杨某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

某为第三人，第三人在本机关通知的期限内未提出答复意见，也

没有提供证据材料。

本机关查明以下事实：

一、三申请人向赤溪镇政府提交落款时间为 2023 年 2月 24

日的《关于自留山权属争议处理申请》,认为粪箕强山和乌鸦落

阳（洋）山的权属存在争议，请求赤溪镇政府对上述权属问题进

行调查处理或者确认处理。申请书载明：“位于本村内的周有福

小学旁边的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阳（洋）山属于庆丰经合社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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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自留山，没有单独办理确权手续。2020 年 7 月，因有人未经

庆丰村村民委员会以及土地所有权人庆丰经合社的同意，在未办

理任何报建手续的情况下在庆丰村周有福小学旁边的空地上，即

属于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阳（洋）山的范围内开始建房。经由庆

丰村村民发现后，多次向赤溪镇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但赤

溪镇政府和赤溪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有效措施阻止违

法建房的行为，赤溪镇政府于 7 月中下旬分别向违法建房的人作

出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,但违法建房的人仍然组织施工

人员偷建抢建，截至申请之日，违建的房屋已经竣工，违建人已

经入住。违建人员称有关土地使用权是向杨晓鸣购买……故庆丰

合作社认为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阳山的权属已经存在争议，现庆

丰合作社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以及《土

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九条，以书面方式向赤溪镇政府以

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，要求对上述权属问题进行调查处

理或者确认处理……”

二、三申请人认为赤溪镇政府于2023年 2月25日收到上述

材料后，始终未对其申请作出处理，该行为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，

遂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提起行政诉讼。请求判令：1.确认赤溪镇

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违法，并责令赤溪镇政

府限期对庆丰一经合社、庆丰二经合社、庆丰三经合社提出的土

地权属争议申请作出处理；2.赤溪镇政府依法确认周有福小学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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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的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阳（洋）山属于庆丰一经合社、庆丰二

经合社、庆丰三经合社所有的自留山；3.赤溪镇政府承担本案的

案件受理费。

三、2023 年 7 月 10 日，赤溪镇政府作出《补充申请材料告

知书》,载明：“庆丰一经合社、庆丰二经合社、庆丰三经合社：

寄来的《关于自留山权属争议处理申请》收悉。根据《广东省土

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你方应补充如下申请内容及资

料：1.明确需处理的是土地使用权纠纷还是土地权属纠纷；2.

明确被申请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工作单位和住所，如

被申请人属于单位的，明确具体单位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

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；并按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；3.

具体的争议范围（附图）;4.你方与争议范围的土地权属有直接

利害关系的证据材料。”

四、2023 年 7 月 17 日，三申请人向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府

提交《土地使用权争议调处申请书》及以下证据复印件：1.台林

证字第 No.020063 号《山权林权证》（部分页面）；2.台集有（2012）

第 01700613 号《集体土地所有证》（部分页面）；3.争议两山

范围图；4.台自然资信息公开〔2022〕第 11 号-公告《政府信息

公开告知书》；5.台自然资信息公开〔2022〕第 12 号-公告《政

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；6.台赤府停字〔2021〕4 号《责令停止违

法行为通知书》和台赤府停字〔2021〕5 号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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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》；7.《土地转让买卖合同》。该申请书将杨晓鸣、杨某

珊、胡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列为被申请人，并载明：“申请

事项：1、依法解决三申请人与六被申请人关于周有福小学旁边

的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阳(洋)山(以下简称两山)土地使用权的

权属争议；2、依法确定两山土地使用权属于三申请人村集体所

有；事实和理由：……案涉两山一直由庆丰合作社行使管理权和

使用权，所有权当属庆丰合作社……2020 年 7 月，杨某山、胡

某等被申请人未经庆丰村村民委员会以及土地所有权人庆丰合

作社的同意，在未办理任何报建手续的情况下在庆丰村周有福小

学旁边的空地上，即属于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阳（洋）山的范围

内开始建房……综上所述，庆丰合作社认为粪箕强山以及乌鸦落

阳山的使用权权属已经存在争议，现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

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以及国土资源部第 17 号令《土地权属

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九条以及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

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的规定，以书面方式向赤溪镇政府提出，

要求对上述两山使用权权属问题依法调处。”

五、2023 年 8 月 2 日，赤溪镇政府作出《补充申请材料告

知书（第二次）》,载明：“庆丰一经合社、庆丰二经合社、庆

丰三经合社：补充交来的《土地使用权争议调处申请书》《证据

清单》收悉。上述资料中，关于你方提出的具体争议范围仍不清

晰，具体为：《证据清单》第 3 项，拟证明‘争议发生的具体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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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是图中标注位置’,但该证据无法分辨出‘图中标注位置’、

‘争议发生的具体位置’。如具体争议范围不清晰明确，调处部

门将无法处理。请你方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3 天内补充：清晰明确

的土地使用权争议范围图(建议用红线勾勒)。”

六、三申请人向赤溪镇政府提交落款时间为 2023 年 8月 10

日的《台山市赤溪镇吴炳昌路路边房屋测量测绘报告》。

七、2023 年 11 月 9 日，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

粤 0704 行初 494 号《行政判决书》，判决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

府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的十五日内，对三申请人提交的

《关于自留山权属争议处理申请》作出是否受理的通知；符合受

理条件的，在相应的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的决定。

八、2023 年 12 月 4 日，赤溪镇政府作出赤府（规）字〔2023〕

001 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受理了三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提

出的土地使用权争议调处申请。

九、2023 年 12 月 8 日，赤溪镇政府向杨晓鸣、杨某珊、胡

某、杨仕平、黎某、吴某分别送达《答辩通知书》。

十、2024 年 6 月 3 日，赤溪镇政府作出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

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，该决定书记载赤溪镇政

府查明以下事实：一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一《山权林权证》（台

林证字第 NO020063 号，1982 年 11 月 13 日颁发)显示，持证单

位是渡头大队庆丰三队，其中山名为“大崩岗”的四至范围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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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至粪基强、北至乌鸦落洋”;二、1995 年 2 月 5 日，庆丰村

作为甲方，古某作为乙方，同日签订有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

同》、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两份合同。其中《庆丰村卖乌

鸦落阳山合同》第 1 条注明“甲方收款后，乌鸦落阳山归乙方所

有，任何人无权争执，交易后双方不得反悔”,第 5 条注明“甲

乙双方明白，不得争议”;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第 1 条注

明“甲方收款后，粪箕强山归乙方所有，任何人无权争执，交易

后双方不得反悔”,第 5 条注明“甲乙双方明白，不得争议”。

赤溪镇政府认为：一、申请人申请事项为确定粪箕强山以及乌鸦

落阳（洋）山的土地使用权属于申请人所有。因申请人属于单位，

被申请人属于个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

条第二款、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五条第（一）项

之规定，该土地使用权纠纷由乡（镇）或县级人民政府调处，申

请人选择向本机关提出申请，本机关是处理该土地使用权纠纷的

适格主体。二、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一《山权林权证》（台林

证字第 NO020063 号）、证据二《土地所有权证》（台集有〔2012〕

第 01700613 号）,内容均未能明确是否包含有“粪箕强山”、“乌

鸦落阳(洋)山”,也未能明确“粪箕强山”、“乌鸦落阳(洋)山”

的具体坐落范围，因此无法确定三名申请人是“粪箕强山”、“乌

鸦落阳(洋)山”的权属人，而“粪箕强山”、“乌鸦落阳(洋)

山”具体坐落范围以及所有权的认定，超出本机关的职权范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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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根据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、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

同》内容，庆丰村已于 1995 年 2 月 5 日对乌鸦落阳山、粪箕强

山的使用权作出处理。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、《庆丰村

卖粪箕强山合同》的法律性质认定，超出本机关的职权范围。如

申请人对《庆丰村卖乌鸦落阳山合同》、《庆丰村卖粪箕强山合

同》的效力存疑，应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法律途径进行确

认。综上，赤溪镇政府根据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

七条的规定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

十一、2024 年 7 月 26 日，三申请人不服台山市赤溪镇人民

政府作出的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

定书》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7 月 31

日依法受理。本机关的复议工作人员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通过电

话方式听取申请人代理人的意见，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和 10 月

19 日分别通过电话方式听取杨晓鸣、杨某珊、胡某、黎某、吴

某的意见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：被申请人作出的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

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是否合法，内容是否适当。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

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的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土地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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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由人民政府

处理。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；个人之间、

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处理。”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：“土地

权属纠纷实行地域管辖、分级调处：（一）个人与个人之间、个

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纠纷由乡（镇）或者县级人民政府调

处。”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个人之间、

个人与单位、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，由争议土地所在

地的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。前款规定的个人之

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，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，

由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。”本案中，三名申请人因与六名第

三人对案涉土地“粪箕强山”“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”的使用权存

在争议，向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府申请处理，根据上述规定，该

镇政府具有对三名申请人的申请进行依法处理的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

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书》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土地所有

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由人民政府

处理。”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》第四条：“人民政府

调处土地权属纠纷，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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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历史，照顾现实，充分协商，妥善调处。”第十三条：“人民

政府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，应当进行调查核实，才能

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”本案中，在当事人已经提供台林证字第

No.020063 号《山权林权证》、台集有（2012）第 01700613 号

《集体土地所有证》、争议地测绘资料以及相关合同的情况下，

被申请人未核实三申请人提出的土地争议范围是否在台林证字

第 No.020063 号《山权林权证》或台集有（2012）第 01700613

号《集体土地所有证》的范围内，未核定相关合同是否明显违反

法律规定，也未根据案件情况进行主动调查以查明事实，径直以

“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一《山权林权证》（台林证字第NO020063

号）、证据二《土地所有权证》（台集有〔2012〕第 01700613

号）,内容均未能明确是否包含有‘粪箕强山’、‘乌鸦落阳（洋）

山’,也未能明确‘粪箕强山’、‘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’的具体

坐落范围，因此无法确定三名申请人是‘粪箕强山’、‘乌鸦落

阳（洋）山’的权属人，而‘粪箕强山’、‘乌鸦落阳（洋）山’

具体坐落范围以及所有权的认定，超出本机关的职权范围……”

为由作出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

书》驳回三申请人的申请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，属于主要事实

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三、关于三申请人提出依法对土地争议案件作出决定的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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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调整的范围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第（五）项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台山市赤溪镇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6 月 3

日作出的台赤镇决字〔2024〕号《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行政决定

书》；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在法定

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关于“依法对土地争议案件作出的决定”的

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

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台山市人民政府为被告，向江门市中级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10 月 28 日


